
臺東縣臺東市建和國民小學教科圖書評選實施要點 
 

106年 1月 18日修訂 

113年 6月 26日修訂 

一、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三)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用書審定辦法 

二、實施目的： 

(一)使本校的教科圖書選購公開化、公平化、科學化。 

(二)使本校的課程在橫軸及縱軸上達到最完整的銜接與目標的達成。         

 

二、實施期程：每年五月至六月。 

 

三、參加對象：全體教師。  

 

四、選定版本使用時間：以學習階段為原則。 

 

五、評選原則及程序：  

（1）重視學生學習需要、尊重教學專業自主，提高師生教學效果；達成教學目標，減輕家長負 

      擔。 

（2）每學年選用之教科圖書，應依據本要點，進行公開評審選用之。  

（3）學校選用之教科用書， 以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國教院）審定，且審定執照 未逾有效

期間者為限。另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用 書審定辦法」第 16條規定，申請人（依公

司法登記經營之 圖書出版之公司）不得以未經審定之書稿，提供學校作為 選用教科用書之

用。 

（4）教科用書隨附之教具、教學媒體及其他相關物品，不得納入評選項目；另依據「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銷售事業提供或預告提供不當之

金錢、非屬教學時確有必要使用之物品或其他經濟利益，以不當爭取選用其教科書之機會，

為具有商業競爭倫理非難性之行為，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之虞。 

（5）選用原則應包括教科圖書之內容、取材、順序編排、字體版面、紙張印刷及價格合理性等。  

（6）教科圖書應以教育部核定公告之教學科目為限，同一年級同一領域於同一學年度內，以採用

同一版本為原則。惟於使用中，如發現重大缺失，即通知選用版本之廠商代表改善，若未盡

完善者，得薦送評審表至評選會議決，不受同一學年度使用同一版本之限制。有特殊需求或

依規定選用教科用書有困難者，應敘明理由，並考量教材銜接問題，編撰銜接教材及安排銜

接教學時間與銜接補救措施等，報所屬地方政府備查。 

（7）視障學生點字及大字體教材選購、製作、配發事宜，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8）評審選用教科圖書過程應列入紀錄，並視同公文書歸檔保存五年俾供查核。  

（9）評審選用委員會彙整審查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之。 



 

六、選書流程： 

  （1）每年 5月 1日至 5月 31日辦理教科用書選用，發給全體教師「教科圖書圖評選紀錄表」(如 

       附件一)。 

（2）回收「教科圖書評選紀錄表」，彙整評選結果。 

（3）召開教科圖書評選委員會（全校教師）研商決定版本。 

（4）研商結果送請教導處呈校長備查。 

（5）寄送教科圖書訂單。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東縣建和國民小學教科圖書評選紀錄表 

◎評選領域： 

□語文領域-國語  □語文領域-英語  □語文領域-本土語  □語文領域-新住民語 

□數學   □生活  □自然科學  □社會   □藝術   □健康與體育   □綜合活動 

◎適用年級：    學年度    年級   第    學期  第    冊 

◎評選方式：每個指標以 1分至 5分給予評價，以總分數最高者獲選為最適用版本。 

 
版 版 版 

1.教學目標適切，符合教學原理與能力指標。    

2.教材情境脈絡化，符應本校學生生活經驗。    

3.教材內容兼具多元性、客觀性且能適度融入多樣議 

  題。 
   

4.教材內容易與其他領域進行跨領域教學。    

5.教材分量配合教學時數，學習活動所需時間適中。    

6.習作練習份量適中，且有助於教師了解學生的學習 

  狀況。 
   

7.教材內容編排所搭配的學習評量多元化且易於實 

  施。 
   

8.版面設計優良：標題、字體、字距、圖表。     

9.插圖呈現單元教學重點或概念重點，並符合教學目 

  標。 
   

10.印刷品質良好、裝訂牢固且具安全性。     

    

總計 分 分 分 

◎評選之最佳版本為：       版 

◎請簡述此版本之優點或特色： 

評選教師簽名：                          年    月    日 

 

版 
本 指 標 


